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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电子来文

垫江府办发〔2022〕45 号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垫江县“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第三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垫江县“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第三批)》

印发给你们，请各相关部门、单位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做好业务

培训工作，按时完成“川渝通办”事项(第三批)落地办理。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垫江县“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第三批）

序号 事 项 名 称 实施部门

1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档案查询

核验
县教委

2
户籍信息（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

更更正）证明
县公安局

3 新生儿入户 县公安局

4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监护人代

办的除外）
县公安局

5 律师执业许可 县司法局

6 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证颁发 县司法局

7 公司律师工作证颁发 县司法局

8 公职律师工作证颁发 县司法局

9 辐射安全许可申请审批 县生态环境局

10 辐射安全许可延续审批 县生态环境局

11 辐射安全许可变更审批 县生态环境局

12 辐射安全许可注销审批 县生态环境局

13 辐射安全许可遗失补办 县生态环境局

14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 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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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16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到期换证
县交通局

17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补办
县交通局

18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注销
县交通局

19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船舶营运

证配发
县交通局

20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船舶营运

证变更
县交通局

21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船舶营运

证到期换证
县交通局

22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船舶营运

证补办
县交通局

23
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船舶营运

证注销
县交通局

24 网签三方协议 县税务局

25 终止网签三方协议 县税务局

26 建筑业项目报告 县税务局

27 注销建筑业项目报告 县税务局



28 不动产项目报告 县税务局

29 跨区税源登记 县税务局

30 注销不动产项目报告 县税务局

31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信息

报告
县税务局

32 车船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3 土地增值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4 资源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5 契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6 印花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7 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8 耕地占用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39 烟叶税税源信息报告 县税务局

40 跨区域涉税事项信息反馈 县税务局

41 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 县税务局

42 报验纳税人企业所得税预缴 县税务局

43 增值税预缴申报 县税务局

44 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 县税务局

45 房产交易申报 县税务局

46 车辆购置税申报 县税务局

47 非税通用申报（工会经费） 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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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作废银行端缴税凭证 县税务局

49 扣税（费）款 县税务局

50 申报作废 县税务局

51 申报错误更正 县税务局

52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县税务局

53 出租不动产发票代开 县税务局

54 车购税退税申请 县税务局

55 入库减免退抵税费申请 县税务局

56
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

立审批
县新闻出版局

57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内资） 县新闻出版局

抄送：县委各部、委、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

监察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各人民团体、驻垫单位。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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